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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教育部學輔訪視建議事項辦理。 

貳、目的：為聘請優秀專業老師指導社團，提升社團專業素質及活動力。特訂定本校「社 

團指導老師指導費核發辦法」。 

參、對象： 

一、社團係指經向本校課外組註冊登記核可之學生社團。 

          二、每一社團須聘行政指導老師（內聘）乙員、視需要得聘專業指導老師（內、

外聘均可）乙員。 

肆、指導費金額： 

          一、社團每學期最高核發指導費貳仟伍佰元（內聘行政指導老師）。 

     二、社團外聘專業指導老師依整體發展經費規定辦理。 

          三、擔任多個社團指導老師者，僅核發乙份指導費（以社團績效最佳之成績 

核發）。 

四、未經報准同意之指導老師不得支領指導費及指導社團。 

伍、指導老師之義務與規定： 

          一、各社團應於每學期初填報社團註冊登記及填報指導老師資料，呈校方核 

定聘任之。【0.25分】。 

          二、指導老師每學期必須參與並召開該社社員大會（期初、末），須留會議 

紀錄存查，社員大會之召開須簽奉核定，否則不予採認。【0.5 分】。 

  三、指導老師每學期至少須指導社團主辦或協辦兩項校內外活動，活動企劃

須簽奉核定，否則不予採認。【0.25分】。 

          四、指導老師必須出席參加校方舉辦之社團指導老師會議或研習活動及督導 

社團學生參與學校辦理之活動。【0.5 分】。 

          五、指導老師必須指導社團參加社團評鑑。【1分/年】。 

          六、未依上開規定辦理者，課外組得依事實呈核不(減)發指導費。 

陸、考核： 

          一、管考細則由課外組依據第五項指導老師之義務與規定所列，細則一至五

項之積分共 2.5分，每 0.25分核發社團指導費 250元。 

二、課外組於學期末依據呈核結果簽核指導費，並請出納組直接匯入指導老

師帳戶。 

三、未完成社團註冊及積分未達 1分以上（含）者則不予核發。 

四、於每學期中前未完成社團註冊之社團自動停社，連二學期未完成社團註 

冊則視為廢社辦理。 

柒、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